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本公司董事长王祥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志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余燕玲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变动幅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83,902 67,608 67,608 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957 11,611 11,611 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8,617 11,583 11,583 6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36 19,614 19,614 4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4 0.584 0.584 6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4 0.584 0.584 6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0 3.17 3.17 增加1.7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变动

幅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628,446 607,052 606,827 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96,987 376,875 376,690 5.4

追溯调整或重述的原因说明：

2021年12月，财政部印发实施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其中对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统称“试运行销售” ）的会

计处理及列报进行了明确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的有关规定，本集团自2022年1月1日起对试运行销售相

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同时，对在首次施

行上述会计准则解释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试运行销售进行追

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对本集团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2021年12月31日合并

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于2021年12月31日的固定资产减少2.25亿元，股东权益减少2.25亿元。

因本集团2021年第一季度未发生试运行销售业务，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对本集团

2021年第一季度合并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未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追溯调整情况详见与本报告同步披露的本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公告》。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百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0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13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7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

减：所得税影响额 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

合计 340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三)按不同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

单位：百万元币种：人民币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2年

1-3月

2021年

1-3月

于2022年

3月31日

于2021年

12月31日

（已重述）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18,957 11,611 396,987 376,690

调整：

维简费、安全生产费、其他类似

性质的费用

839 253 3,137 3,163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19,796 11,864 400,124 379,853

说明：本集团按中国政府相关机构的有关规定计提维简费、安全生产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

费用，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该等费用计入当期费用并在股东权益中的专项储备单独反映。 按规

定范围使用专项储备形成固定资产时，应在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同时全额结转累计折旧。 而按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些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相关资本性支出于发生时确认为物业、厂房及设

备，按相应的折旧方法计提折旧。 上述差异带来的递延税项影响也反映在其中。

(四)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3.3

煤炭平均销售价格上涨，煤炭分部利润大幅增

长；售电量和平均售电价格增长，发电分部利

润有所增长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7 同上

基本每股收益 63.3 同上

稀释每股收益 63.3 同上

加权平 均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增加1.73个百分点 同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5.0 营业收入增长

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报表项目的变动及说明如下：

单位：百万元币种：人民币

序号

合并利润表

项目

2022年

1-3月

2021年

1-3月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1 营业收入 83,902 67,608 24.1

煤炭平均销售价格增长； 售电量和平均售

电价格增长

2 营业成本 50,074 45,571 9.9

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增长；售电量增长，以

及燃煤采购价格上涨

3 税金及附加 4,938 3,267 51.1 营业收入增长，资源税等税费增加

4 研发费用 335 144 132.6 智能矿山等项目研发支出增加

5 其他收益 136 84 61.9

本集团发电分部取得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增加

6 资产处置收益 199 0 不适用

本报告期主要为澳洲沃特马克项目土地处

置收益

7 营业外收入 182 44 313.6 报废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8 所得税费用 5,334 3,600 48.2 利润总额增长

单位：百万元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合并资产负债

表项目

于2022年

3月31日

于2021年

12月31日

（已重述）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1 应收票据 2,004 3,349 (40.2)

应收票据到期收回， 以及本报告期采用

票据结算的产品销售额减少

2 应收账款 13,798 10,258 34.5

上年末本集团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

应收账款基数相对较低； 以及本报告期

应收售煤款、售电款增加

3 应收款项融资 204 376 (45.7) 本报告期转让或背书的应收票据较多

4 其他应付款 16,277 11,191 45.4 根据相关工作进度计提待支付款项增加

5 其他流动负债 1,972 1,367 44.3

主要为预收煤炭销售价款中的增值税款

增加

单位：百万元币种：人民币

序号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2年

1-3月

2021年

1-3月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436 19,614 45.0 营业收入增长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386) 838 (1,578.0)

本报告期定期存款增加；

上年同期处置子分公司及

其他投资活动收到的现金

较多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69) (2,067) 19.4 本报告期偿还借款较多

二、股东信息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1,09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无

其中：A股股东（含国家能源集团

公司）（户）

149,158

H股记名股东（户） 1,934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812,709,196 69.52 0 无 不适用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3,369,569,986 16.96 0 未知 不适用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594,718,004 2.99 0 无 不适用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8,545,936 1.30 0 无 不适用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6,077,400 0.53 0 无 不适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5L－CT001沪

其他 36,081,630 0.18 0 无 不适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国寿瑞安

其他 22,806,519 0.11 0 无 不适用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2,519,922 0.11 0 无 不适用

珠海市瑞丰汇邦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瑞丰汇邦

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233,848 0.11 0 无 不适用

招 商 银 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上证红利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909,895 0.11 0 无 不适用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812,709,196 人民币普通股 13,812,709,196

HKSCC�NOMINEES�LIMITED 3,369,569,986 境外上市外资股 3,369,569,98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94,718,004 人民币普通股 594,718,00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8,545,936 人民币普通股 258,545,93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6,07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077,4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 － 普 通 保 险 产 品 －005L －

CT001沪

36,081,630 人民币普通股 36,081,63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国寿瑞安

22,806,519 人民币普通股 22,806,519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2,519,922 人民币普通股 22,519,922

珠海市瑞丰汇邦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瑞丰汇邦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22,233,848 人民币普通股 22,233,84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909,895 人民币普通股 20,909,8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HKSCC�NOMINEES�LIMITED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均为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除以上披露内容

外，本公司并不知晓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股份

为代表其多个客户持有；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的A股股份为代表其多个客户持有。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一)主要运营数据

运营指标 单位 2022年1-3月 2021年1-3月 变动(%)

（一）煤炭

1.商品煤产量 百万吨 80.8 78.0 3.6

2.煤炭销售量 百万吨 105.7 115.4 (8.4)

（二）运输 ?

1.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十亿吨公里 72.7 73.8 (1.5)

2.黄骅港装船量 百万吨 51.9 55.1 (5.8)

3.神华天津煤码头装船量 百万吨 9.7 10.9 (11.0)

4.航运货运量 百万吨 30.7 30.2 1.7

5.航运周转量 十亿吨海里 29.8 25.3 17.8

（三）发电

1.总发电量 十亿千瓦时 46.75 37.18 25.7

2.总售电量 十亿千瓦时 43.99 34.88 26.1

（四）煤化工

1.聚乙烯销售量 千吨 90.8 94.8 (4.2)

2.聚丙烯销售量 千吨 86.7 89.7 (3.3)

(二)煤炭分部经营情况

1.销售情况

（1）按合同定价机制分类

币种：人民币

2022年1-3月 2021年1-3月 变动

销售量

占销售

量合计

比例

价格

(不含税)

销售量

占销售

量合计

比例

价格

(不含税)

销售量

价格

(不含税)

百万吨 % 元/吨 百万吨 % 元/吨 % %

一、 通过销售集团

销售

100.6 95.2 640 110.1 95.4 487 (8.6) 31.4

1.�年度长协 54.4 51.5 516 49.1 42.5 402 10.8 28.4

2.�月度长协 37.1 35.1 787 47.4 41.1 575 (21.7) 36.9

3.�现货 9.1 8.6 773 13.6 11.8 484 (33.1) 59.7

二、 煤矿坑口直接

销售

5.1 4.8 319 5.3 4.6 234 (3.8) 36.3

销售量合计 /平均

价格(不含税)

105.7 100.0 624 115.4 100.0 475 (8.4) 31.4

（2）按销售区域分类

币种：人民币

2022年1-3月 2021年1-3月 变动

销售

量

占销售量

合计比例

价格

（不含

税）

销售

量

占销售

量

合计比

例

价格

（不含

税）

销售量

价格

（不含

税）

百万

吨

% 元/吨

百万

吨

% 元/吨 % %

一、国内销售 104.9 99.2 621 113.9 98.7 476 (7.9) 30.5

（一）自产煤及采购煤 99.9 94.5 611 109.8 95.2 477 (9.0) 28.1

1、直达 46.5 44.0 469 48.8 42.3 365 (4.7) 28.5

2、下水 53.4 50.5 735 61.0 52.9 568 (12.5) 29.4

（二）国内贸易煤销售 3.6 3.4 783 2.2 1.9 517 63.6 51.5

（三）进口煤销售 1.4 1.3 876 1.9 1.6 347 (26.3) 152.4

二、出口销售 0.3 0.3 1,021 0.1 0.1 713 200.0 43.2

三、境外销售 0.5 0.5 1,188 1.4 1.2 386 (64.3) 207.8

销售量合计 /平均价格

（不含税）

105.7 100.0 624 115.4 100.0 475 (8.4) 31.4

2.经营成果（合并抵销前）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1-3月

2021年1-3

月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百万元 67,854 56,323 20.5 煤炭平均销售价格上涨

营业成本 百万元 43,774 42,889 2.1

毛利 百万元 24,080 13,434 79.2

毛利率 % 35.5 23.9

上升11.6个

百分点

利润总额 百万元 18,701 9,332 100.4

3.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

单位：人民币元/吨

2022年

1-3月

2021年

1-3月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 150.0 128.4 16.8

原材料、燃料及动力 27.1 24.8 9.3 蒙西地区电价上涨导致电费增长

人工成本 27.4 21.0 30.5 员工人数增加；社保缴费增长

修理费 9.2 10.4 (11.5) 主要受检修计划影响

折旧及摊销 18.2 16.1 13.0 煤矿生产设备购置增加

其他 68.1 56.1 21.4 外委剥离费等成本增加

其他成本由以下三部分组成：①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包括维简费、安全生产费、洗选加

工费、矿务工程费等，约占71%；②生产辅助费用，约占16%；③征地及塌陷补偿、环保支出、税费

等，约占13%。

(三)发电分部经营情况

1.发、售电情况

所在地区/

发电类型

发电量

（十亿千瓦时）

售电量

（十亿千瓦时）

平均利用小时

（小时）

售电价

（人民币元/兆瓦

时）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变动

(%)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月

变动

(%)

2022

年

1-3月

2021

年

1-3月

变动

(%)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变动

(%)

境内 46.38 36.73 26.3 43.67 34.48 26.7 1,234 1,174 5.1 410 336 22.0

燃煤发电 45.30 35.47 27.7 42.62 33.26 28.1 1,240 1,174 5.6 406 328 23.8

燃气发电 0.99 1.17 (15.4) 0.97 1.15 (15.7) 1,043 1,230 (15.2) 583 575 1.4

水电 0.09 0.09 0.0 0.08 0.07 14.3 683 729 (6.3) 302 370 (18.4)

境外 0.37 0.45 (17.8) 0.32 0.40 (20.0) 1,238 1,522 (18.7) 504 451 11.8

燃煤发电 0.37 0.45 (17.8) 0.32 0.40 (20.0) 1,238 1,522 (18.7) 504 451 11.8

合计/加权

平均

46.75 37.18 25.7 43.99 34.88 26.1 1,234 1,178 4.8 411 338 21.6

2.发电机组装机情况

于本报告期末，本集团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37,899兆瓦。 其中，燃煤发电机组装机容量为

36,824兆瓦，燃气发电装机容量为950兆瓦，水电装机容量为125兆瓦。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无新

增或减少装机容量。

3.经营成果（合并抵销前）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1-3月

2021年

1-3月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百万元 20,443 13,457 51.9 售电量和平均售电价格增长

营业成本 百万元 17,169 11,072 55.1 售电量增长；燃煤采购价格上涨

毛利 百万元 3,274 2,385 37.3

毛利率 % 16.0 17.7

下降1.7个百

分点

利润总额 百万元 2,561 1,746 46.7

2022年1-3月，本集团发电业务平均售电成本为371.9元/兆瓦时（2021年同期：305.5元/兆

瓦时），同比增长21.7%，主要原因是燃煤采购价格上涨。

(四)运输及煤化工分部主要经营情况

单位：百万元币种：人民币

铁路 港口 航运 煤化工

2022年

1-3月

2021年

1-3月

变动

(%)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变动

(%)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变动

(%)

2022

年1-3

月

2021

年1-3

月

变动

(%)

营业 10,342 9,873 4.8

1,

636

1,

631

0.3 1,433

1,

244

15.2 1,650 1,595 3.4

营业 5,309 4,815 10.3 842 806 4.5 1,053 970 8.6 1,335 1,192 12.0

毛利 5,033 5,058 (0.5) 794 825 (3.8) 380 274 38.7 315 403 (21.8)

毛 利

率(%)

48.7 51.2

下降

2.5个

百分

点

48.5 50.6

下降

2.1个

百分

点

26.5 22.0

上升

4.5个

百分

点

19.1 25.3

下降

6.2个

百分

点

利润 4,303 4,673 (7.9) 684 689 (0.7) 348 231 50.6 219 311 (29.6)

航运分部毛利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海运价格上涨。

煤化工分部毛利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煤炭采购价格上涨，以及聚烯烃产品销售量下降。

(五)行业环境分析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等多重考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中国政府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国民经济持

续稳定恢复，生产需求较快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继续成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依据初步核算结果，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上年四季度0.8个百

分点，环比增长1.3%。

国内煤炭行业运行平稳， 原煤生产较快增长。 一季度， 全国原煤产量10.8亿吨， 同比增长

10.3%。 累计进口煤炭5,181万吨， 同比下降24.2%。 全国规模以上电厂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3.1%。 3月底环渤海动力煤（5,500大卡）价格指数为738元/吨，与上年末基本持平；一季度平均

为742元/吨，同比上涨147元/吨，较上年四季度环比下降44元/吨。

2022年经济增长将支持煤炭消费量小幅增长。 自2021年四季度实施的保供应措施，增加有

效产能，煤炭供应能力同比提升。 在监管指引下，煤炭供需将逐步摆脱偏紧格局，走向基本平衡。

预计煤炭价格将在合理区间内波动。

注：行业环境分析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行业环境的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

局、中国煤炭市场网、中国煤炭资源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等。 本公司力求数据准确可靠，但并

不对其中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准确性、 完整性或有效性承担任何责任或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如

有错漏，本公司恕不负责。

一、 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二)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2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币种：人民币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已重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4,064 162,886

应收票据 2,004 3,349

应收账款 13,798 10,258

应收款项融资 204 376

预付款项 8,426 7,893

其他应收款 2,824 2,307

其中：应收利息 808 532

应收股利 15 18

存货 12,063 12,633

持有待售资产 303 294

其他流动资产 7,565 8,314

流动资产合计 231,251 208,310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400 400

长期股权投资 48,771 47,64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174 2,174

固定资产 234,006 237,801

在建工程 27,761 26,201

使用权资产 1,534 1,710

无形资产 50,503 50,908

长期待摊费用 3,839 4,104

递延所得税资产 4,365 3,990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842 23,585

非流动资产合计 397,195 398,517

资产总计 628,446 606,82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350 4,248

应付票据 1,016 1,426

应付账款 29,794 33,790

合同负债 8,581 6,864

应付职工薪酬 6,602 5,941

应交税费 15,442 19,638

其他应付款 16,277 11,191

其中：应付利息 164 209

应付股利 1,165 1,19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834 7,283

其他流动负债 1,972 1,367

流动负债合计 89,868 91,74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48,865 49,193

应付债券 3,172 3,172

租赁负债 1,381 1,510

长期应付款 7,666 7,881

预计负债 7,074 6,898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25 974

非流动负债合计 69,183 69,628

负债合计 159,051 161,37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9,869 19,869

资本公积 74,674 74,667

其他综合收益 (203) (531)

专项储备 11,857 10,992

盈余公积 11,433 11,433

未分配利润 279,357 260,2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

权益）合计

396,987 376,690

少数股东权益 72,408 68,76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469,395 445,45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总计

628,446 606,827

公司负责人：王祥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志韧会计机构负责人：余燕玲

合并利润表

2022年1-3月

编制单位：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币种：人民币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83,902 67,608

其中：营业收入 83,902 67,608

二、营业总成本 57,439 50,821

其中：营业成本 50,074 45,571

税金及附加 4,938 3,267

销售费用 146 147

管理费用 1,926 1,666

研发费用 335 144

财务费用 20 26

其中：利息费用 642 594

利息收入 (590) (541)

加：其他收益 136 84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864 84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860 766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0 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99 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7,682 17,723

加：营业外收入 182 44

减：营业外支出 84 10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7,780 17,666

减：所得税费用 5,334 3,60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2,446 14,066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

列）

22,446 14,066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

列）

0 0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18,957 11,611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3,489 2,455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27 143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327 126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26 0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0 0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26 0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 126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4) 1

（2）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25 125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0 17

七、综合收益总额 22,773 14,209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9,284 11,737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3,489 2,472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4 0.584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4 0.584

公司负责人：王祥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志韧会计机构负责人：余燕玲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2年1-3月

编制单位：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币种：人民币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2,051 74,427

收到的税费返还 1 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17 1,54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4,269 75,97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7,203) (37,218)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174) (6,46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702) (12,44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54) (24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833) (56,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36 19,61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66 42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762 83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0 4,053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94 5,13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22 9,69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5,877) (8,280)

投资支付的现金 (87) (259)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444) (31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408) (8,8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86) 83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0 125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0 125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104 4,833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104 4,95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568) (5,248)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76) (1,700)

其中：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142) (75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9) (7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573) (7,0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9) (2,06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60) 44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521 18,83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6,706 112,88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0,227 131,713

公司负责人：王祥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志韧会计机构负责人：余燕玲

2022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五、释义

中国神华/本公司 指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公司 指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集团 指 国能销售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指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本报告期 指 2022年1-3月

特此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公告编号：临2022-018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2年4月17日以电

子邮件及无纸化办公系统方式发出通知、会议材料，并于2022年4月2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

西滨河路22号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亲自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梅

健召集并主持。 董事会秘书黄清参加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地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充分讨论及审议，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财务报告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经

营成果。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二）《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监管机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截至监事会决议出具之日，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

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三）《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

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601088� �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公告编号：临2022-019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及其子公司（合称“本集团” ）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第15号》的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对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

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统称“试运行销售” ）相关收入和成本的会计核算做出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一、概述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2021年12月，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明确了自2022年1月1日起，企业

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应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应将试运行销售相关

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

本集团自2022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同时，对在首次施行的财

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试运行销售进行追溯调整。

2.董事会表决情况

2022年4月27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批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3.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影响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本集团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

成本或者研发支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本集团自2022年1月1日起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和

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对在首次施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的财务

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试运行销售进行追溯调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对本公司2022年及以后年度财务报表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固定资产” 等项目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主要涉及2021年本集团新投运发电机组在试运行期间售电相

关的会计核算，对本集团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2021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合并利润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单位：百万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于2021年12月31日）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固定资产 238,026 237,801 -225

股东权益 445,676 445,451 -225

合并利润表

（2021年度）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营业收入 335,216 335,640 424

营业成本 224,452 225,101 649

净利润 59,359 59,134 -225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1年度）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575 94,350 -225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6,844 -6,619 225

三、其他事项

2020年5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颁布了《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修订—关于“物业、厂房及

设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获得款项” 》（“《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修订》” ），对物业、厂房

及设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试运行销售的会计处理做出了修订，该项修订应当于2022年1月1

日起实施。

本集团执行《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修订》，对本集团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2021年

12月31日合并财务状况表、2021年度合并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追溯调整如

下：

单位：百万元

合并财务状况表

（于2021年12月31日）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物业、厂房及设备 263,656 263,431 -225

权益合计 449,221 448,996 -225

合并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表

（2021年度）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收入 335,216 335,640 424

经营成本 239,156 239,805 649

本年利润 61,009 60,784 -225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1年度）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94,575 94,350 -225

投资活动流出的现金净额 -6,844 -6,619 225

本集团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和《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修

订》，在对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和成本的会计核算及追溯调整的影响金额上不存在会计准则差

异。

四、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就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确认：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2.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

准则》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黄清

2022年4月28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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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2年4月13日以

电子邮件及无纸化办公系统方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送了会议通知，于4月15日发送了议程、议

案等会议材料，并于2022年4月2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亲自出席董事8人，其中贾晋中、袁国强、陈汉文董事以视频接入方

式参会。 会议由王祥喜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董事会秘书黄清参加会议，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地上市规则和

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三）《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四）《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五）《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六）《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七）《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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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罗源湾项目2号机组通过168小时试运行的公

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福建罗源湾港储电一体化项目（“罗源湾

项目” ）2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正式移交商业运营。 至此，罗源湾项目2台1,000兆瓦

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全部建成投运。

罗源湾项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是福建省重点建设项目，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神华

（福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能（连江）港电有限公司控制运营。

罗源湾项目两台燃煤发电机组采用世界首创的二合一变频中心技术及多项国内外先进技

术，机组性能领先，运行高效低碳，设计供电标准煤耗269.8克/千瓦时，大气污染物排放低于国家

超低排放标准。 罗源湾项目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可达80亿千瓦时，将为福建省迎峰度夏和能

源稳定供应提供重要保障。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2年4月28日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

202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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